[bookmark: _GoBack]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关于推进城市更新老旧住区零星改造提升
的若干规划用地支持政策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3]为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顺应城市更新趋势，促进居住条件改善、环境品质提升、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更好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内老旧住区零星改造提升等城市更新工作，经研究并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以下支持政策。
[bookmark: OLE_LINK13]一、支持零星地块规划指标统筹平衡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一）支持详细规划地块指标统算。在详细规划中，允许合并或拆分地块，在不同地块之间相应进行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及配套设施等指标统算。根据实施条件，部分指标可在街区范围内合理统算。
（二）支持零星地块整体出具规划条件。可将多个零星地块作为一宗地整体出具规划条件，按照详细规划统算规则提出宗地整体指标和分地块细化指标，在不突破整体指标的前提下，可将分地块细化指标作为引导性内容，允许在分地块间统筹平衡。
[bookmark: OLE_LINK23]二、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容积率激励政策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9]（三）民生公益项目新增建筑面积视为符合规划。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补齐城市短板而实施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项目，以及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项目，其新增建筑面积可不受规划容积率指标制约，视为符合详细规划。
（四）增设必要附属设施建筑面积可不计容。为满足安全、环保、无障碍标准等要求，对于增设必要的楼梯、电梯、公共走廊、无障碍设施、风道、外墙保温等附属设施及公共景观休憩设施，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
三、支持零星地块组合供应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五）支持零星地块组合供应。更新项目包含多个分散地块的，在按同一宗地管理和明确每个分散地块规划管控要求前提下可整体供应，整体签订有偿使用合同或核发划拨决定书。
[bookmark: OLE_LINK48]（六）支持用地性质混合供应。为完善提升老旧小区生活品质，支持同一地块内用途互利的功能混合布置，但应符合混合用地负面清单管理要求，混合用地供应方式按主导用途确定。混合用地可根据不同用途分别确定使用年限，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分项评估后按比例确定。
[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3]（七）探索多元化供应方式。鼓励更新项目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划拨、出让、租赁等多元供地方式，支持带方案、带建筑物出让等。其中城市更新中危旧住房因成套化改造增设厨房、卫生间等设施而增加的必要建筑面积，原土地权利为划拨的，新增部分仍以划拨方式办理。
四、优化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八）探索“优化不恶化”规划实施路径。更新项目因现状用地条件制约而无法执行现行规范的，可按照不低于现状标准的“优化不恶化”原则进行更新。更新项目方案应满足环保、消防、结构安全等要求，进行指标优化比对分析，征求相关利害人意见，经专家、部门审查通过后执行。鼓励采用实景三维底座进行数字化比对分析和多方案验证，尽可能提高城市更新人居品质。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1]（九）加强规划许可靠前服务。针对更新项目制约条件多、复杂程度高、需求多样化的特殊性，并联推进更新项目规划条件制定和方案预审，为带方案挂牌、带建筑物挂牌、分层供应、组合供应、存量改扩建等提供规划基础支撑，助推实施项目多证联发。
（十）优化规划许可公示流程。更新项目实施方案达到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深度的，可在更新意愿调查阶段提前同步公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如涉及详细规划调整的，可在详细规划公示阶段提前同步公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提前同步公示的，应符合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公示内容和格式的要求，至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如已公示方案未作调整的，可不再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公示。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十一）优化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将老旧小区改造、功能完善涉及的屋顶平改坡、加装电梯、增设专用消防钢楼梯、公厕、门卫、垃圾收集房等情形，以及符合用地兼容管理要求的既有合法建筑局部功能转换和改造，纳入规划许可豁免清单，豁免清单可进行动态完善。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按需通过联系单、方案联审等方式，实现城市更新项目的高效规划管理。
[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4]五、深化不动产登记服务
[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3]（十二）支持委托办理产权归集。在房屋拆除后，根据经批准的更新项目实施方案，更新地块内的全体权利人可共同委托项目更新实施主体，持原不动产权属证书、城市更新项目的相关批准文件、委托协议等材料，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以此作为规划许可所需的使用土地有效证明文件。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68]（十三）支持更新项目不动产登记。更新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原权利人根据经批准的更新项目实施方案和房屋分配协议等材料可自行或委托实施主体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新增建筑面积可以销售的，申请人依据销售合同等材料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新增的配套设施用房，由更新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的权利主体申请办理相应不动产登记。
本支持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